












鄂
州

市
中

小
养

殖
场

户
粪

污
贮

存
池

及
沼

气
池

安
全

管
理

联
系

统
计

表

XX
区

XX
乡

镇
XX

村
填

表
时

间
:
2
0
X
X
年

X
X
月

X
X
日

养
殖

场
户

/
沼

气
池

名
称

地
址

业
主

及
联

系
方

式
乡

镇
包

保
干

部
及

联
系

方
式

村
包

保
干

部
及

联
系

方
式

备
注

XX
专
业
养
殖
合
作
社

XX
镇
XX

村
张
三

，
13
00
00
00
00
0

李
四

，
13
00
00
00
00
1

王
五

，
13
00
00
00
00
2

填
表
说
明

：
1.

养
殖
场
户
含
沼
气
池
的

，
无
需
重
复
填
写

，
在
备
注
栏
中
说
明

；
  
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  

  
  

  
  
  

  
  
2.

请
各
区
农
业
农
村
部
门
于

20
23

年
10

月
31
日
前

，
将
此
表
统
计
好
报
市
农
业
农
村
局
办
公
室

，
联
系
人
朱
细
胜

，
联
系
方
式

：
02
7-

60
70
76
37

；
13
95
63
34
71
@q
q.
co
m
。


